附件1：
扬州大学医学院吴登云奖学金评定办法(修订)
 
第一条  校友吴登云把党和人民的需要以及病人的需求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医疗技术，树立了医生的崇高楷模。为深入学习宣传吴登云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吴登云的崇高精神，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医学人才，特成立“吴登云医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吴登云奖学金”。
第二条 吴登云医学教育基金会由吴登云同志任名誉理事长，扬州大学医学院为理事长单位。经费由扬州大学医学院、各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教学医院以及广大校友等共同出资募集。根据捐助金额情况确立副理事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和理事单位若干。
第三条 吴登云奖学金用于奖励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扬州大学医学院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
第四条 成立吴登云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奖学金的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由院领导、纪检员、四个委员会教授代表、系部主要负责人和院学工办负责人组成。有关辅导员、班主任可列席评审会议，不参与投票评审。
第五条 吴登云奖学金的评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认、择优”原则。
第六条 学院建立严格的奖学金使用和财务管理相关制度，确保专款专用，并定期结算和公布账目。
第七条 吴登云奖学金每年评定一次，评定名额原则上不超过5名，奖励标准为10000元/人。
第八条 吴登云奖学金评定条件是：
（一）基本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高，爱国爱校，遵纪守法，群众基础好；
2、教学办提供的学习成绩（公选课除外）平均绩点在本专业排名前8%（含）以内，无不及格课程；
3、获得过各类奖学金两次以上；
4、初评为扬州大学优秀毕业生；
5、有较丰富的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经历。
（二）优先条件
1、获得国家奖学金、朱敬文特别奖学金，或考取高水平大学研究生；
2、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或在省级以上学生组织任主要学生干部；
3、获省级以上学科竞赛三等以上或文体活动二等以上成绩；
4、主持省级以上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并结题，同时在省级以上期刊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5、在北图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6、被选树为“情暖校园”人物，或有先进事迹引起较大社会影响为校院争得荣誉；
7、有省级以上科技单位承认的科研成果或发明创造且为第一作者；
8、获得校级（含）以上学生境外学习奖学金（或资助）项目，或者托福成绩100分以上、雅思成绩7.0分以上；
9、在校院重要工作、重大活动中表现突出，作出重要贡献；
10、某方面在学院现有成绩基础上取得标志性的新突破，或取得具有代表性和公认性的非显性成绩。
申报者原则上应具备基本条件并同时具备优先条件之一，坚持好中选优，宁缺毋滥，突出贡献率、影响性和示范性。
第九条 吴登云奖学金的评定程序和发放办法：
1、院学工办每年5月组织应届毕业生学习本办法，对评定工作进行宣传发动。
2、符合参选原则条件的毕业生可向系学工办申报。申报者需填写《扬州大学医学院“吴登云奖学金”登记表》，并提供事迹材料（第三人称，重点突出先进性、影响性、示范性和贡献率）和相关佐证材料。
3、申报者所在学系和学工办进行资格与材料审核，并在班级和一定范围内听取意见后，向学院进行推荐。
4、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答辩，听取申报者汇报后，无记名投票表决。评审委员会成员为申报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必须回避。
5、院党政联席会集体讨论确定“吴登云奖学金”获奖者名单。
6、获奖者名单在全院公示一周，接受监督和评议。院学工办负责受理公示期情况反映的核实以及评审委员会商定意见的反馈。如在奖学金评定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者，将一票否决。
7、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报吴登云医学教育基金会备案、报校财务处核发奖学金。
8、学院为获奖同学举行颁奖仪式，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章，并不定期地邀请部分理事单位成员参加颁奖仪式。同时，还将利用各类宣传阵地进行事迹宣传。
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院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